
 

 

 

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文件 

 

鲁社教指〔2017〕3 号     签发人：朱宪珍  
 

 

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关于认真做好

“鲁教民发〔2017〕1 号”文件落实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电大： 

为认真贯彻《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

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鲁教民发〔2017〕1号）

要求，切实做好《通知》内容的具体落实工作，全面推进我省社

区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现根据全省电大系统实际情况提出

以下工作意见，请抓好落实。 

一、高度重视，明确社区教育组织机构 

社区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推进社区教

育，是推进全民终身教育、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奠基工程，是完善

基层社会服务体系、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环节，对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终身学习需求，建设居民自己的精神家园，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市、县（市、区）电大要高度重视，进

一步提高对社区教育重要性与必要性的认识，增强工作责任感和

紧迫感，要针对本地区社区教育工作现状，明确工作机构、安排

专门人员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积极协助教育主管部门建立起乡镇



 

 

（街道）和村（社区）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组织机构，并明确专

兼职管理人员，努力形成健全的省、市、县（区）、乡镇（街道）、

村（社区）五级社区教育组织体系。 

各市、县（市、区）电大将所组建的社区教育专门机构信息

按照《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登记表》（附件 1）填写，将各社区教

育机构人员配备信息按照《社区教育从业人员登记表》（附件 2）

填写，一并上报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由山东省社区教

育指导服务中心汇总并上报山东省教育厅民办教育与继续教育

处备案。 

二、统筹协调，促进社区教育的健康稳定发展 

各市、县（市、区）电大要主动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与

协调，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积极发挥社区教育主力军作用，

全面推进本地社区教育的健康发展。有条件的市级电大要积极向

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加挂“XX 市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牌子或

“XX市社区大学”牌子，有条件的县（市、区）级电大加挂“XX

社区教育学院”牌子。 

三、有序推进，加快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建设 

社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在体系建设、资源共享、投入机制、

队伍建设、信息化应用、经费保障等方面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

各级电大要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按照《山东省社区

教育实验区建设标准》和《山东省社区教育示范区建设标准》，

积极创建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与示范区，并按照全国社区教育实

验区和示范区建设标准不断加强内涵建设，逐步创建成为全国社

区教育实验区和示范区。同时，各市、县（市、区）电大要积极

争创省级规范化社区教育学院和示范性社区教育学院。 



 

 

四、内涵驱动，全面提升社区教育工作者队伍专业化水平 

社区教育队伍建设在社区教育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为有效促进我省社区教育的健康发展，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自 2017 年上半年起，针对我省社区教育发展实际和社

区教育工作者业务技能提升所需，每年举办 1-2期面向全省社区

教育管理人员、骨干教师、支持服务人员等工作者的业务技能提

升专题培训班。请各市、县（市、区）电大积极组织人员参加专

题培训，并对参加培训人员学习情况进行监督与考核。 

五、协同发展，共建共享社区教育资源和数字化学习平台 

各市、县（市、区）电大及社区教育机构要以“山东终身学

习在线”为依托，共建共享教育资源和数字化学习平台。有条件

的市、县（市、区）电大可以自主研发本地“终身学习网”，也

可以采用“山东终身学习在线”自带子站模板建立“终身学习网”，

实现与“山东终身学习在线”的互联互通，形成以“山东终身学

习在线”为主站、各市、县（市、区）“终身学习网”为子站的

“山东省终身教育网”，数字化学习资源共建共享；要统筹协调

本地区社区教育资源供给问题，积极通过“购买+改造+自建+共

建”的方式，开发具有山东特色的优质社区教育课程资源。 

六、以人为本，积极推进各类社区教育活动的开展 

各市、县（市、区）电大要结合本地区实际、充分调研不同

人群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认真制定社区教育计划，以人为本，大

力开展各类社区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

“百姓学习之星”评选、“传统文化进社区”微视频大赛、“优

秀社区教育论文评选”、“老年人摄影比赛”等活动，推进全民

终身学习活动的深入开展；制定本行政区域老年教育三年发展规



 

 

划（2018-2020 年），大力发展老年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职

业农民培训等。 

七、科研引领，不断探索富有山东特色的社区教育新模式 

各市、县（市、区）电大要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富有山东特

色的社区教育模式。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社区教育科研项目，进行

创新型理论研究，在重点重大研究项目中培养和发挥团队优势，

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和社区教育发展需求实际，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创新具有本地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山东省社

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举办的“全省社区教育优秀论文征集”和“全

省社区教育优秀项目征集”等活动，推动全省社区教育更快、更

好的发展。 

八、加强督导，建立社区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制度 

在省教育厅领导下，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自 2017

年下半年开始，将组织专家对各市、县（市、区）贯彻落实《省

教育厅等九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

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鲁教民发〔2017〕1 号）情况进行督导与

检查，并形成《山东省社区教育年度发展报告》，上报省教育厅

等九部门（或在相关媒体予以公布）。 

  

附件：1.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登记表 

      2.社区教育从业人员登记表 

          3.《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

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的通知》（鲁教民发

〔2017〕1 号） 

  



 

 

    （联系人：范华    联系电话：13006593904 ） 

 

 

 

 

                     山东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 

                                2017 年 4 月 11日 

  

 

 

 

 

 

 

 

 

 

 

 

 

 

附件 1 

社区教育组织机构登记表 

机构名称 
 

所属地区 
 



 

 

详细地址 
 

机构人数 
 

批准部门 
 

成立日期 
 

负责人 
 

联系电话 
 

近年来开展

的工作  

备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社区教育从业人员登记表 

姓名 
 

出生年月 
 



 

 

学历 
 

职称 
 

专业 
 

专长 
 

从业年限 
 

所属部门 
 

主要工作 
 

备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办公室                       2017年 4月 12日印发 

校对：范华 


